
《 2016 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就二零一六年五月三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所作的回應  

香港醫務委員會的投訴處理和紀律研訊機制  
以及處理利益衝突的機制  

 

 本文件就二零一六年五月三日會議的跟進事項，包括 ( a )有關香
港醫務委員會 ( “醫委會 ”)投訴調查及紀律研訊機制，以及 ( b)醫委會現
時處理利益衝突的機制，載述政府的回應。  

醫委會的投訴處理和紀律研訊機制  

2 .  醫委會每年接獲的新增個案數目約 50 0 宗。每一宗新個案須經過
一個由初步偵訊委員會 (“偵委會” )  初步考慮的步驟 (“偵委會初步
考慮程序” )，即偵委會主席和副主席在徵詢一名偵委會業外委員的
意見後，初步考慮有關投訴，決定投訴是否屬毫無根據或瑣屑無聊而

不應再行處理，還是應呈交偵委會作全面考慮。  

3 .  偵委會主席或副主席有一般權力進行調查、查閱資料以及尋求外

間專家協助，以令其可決定有關個案是否屬瑣屑無聊或毫無根據，或

應將該個案呈交偵委會考慮。就任何偵委會主席或副主席查閱資料以

及尋求外間專家協助的指示，醫委會秘書處會在收到有關資料後，交

予偵委會主席或副主席審閱。  

4 .  在現時法例下，醫委會只可成立一個偵委會處理投訴個案。醫委

會每年接獲的投訴個案數目，已遠超過醫委會現時的能力。現時總積

壓個案數目約為 930 宗，於偵委會初步考慮程序、偵委會及研訊階段
的積壓個案數目分別約為 700 宗、 1 50 宗及 80 宗。由於積壓個案不
斷增加，令偵委會轉介至紀律研訊的個案需額外等待約 20 個月才可
進行研訊。如不通過《 20 16 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 ( “《條例草
案》 ”)，醫委會只能設立一個偵委會及進行一組紀律研訊處理投訴個
案，並不可能大幅縮短審結個案的處理時間。  

5 .  為清理現時積壓的投訴個案以及應付新增的投訴個案，通過《條

例草案》後，我們預計醫委會最少會成立兩個偵委會 (或更多偵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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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理想 )。政府會提供所需資源予醫委會秘書處 ，為偵委會及投訴
調查提供足夠的支援。通過條例後，在實施行政措施及在完成清理現

時積壓的個案後，預計處理需徵詢專家意見的投訴個案時間可由 58
個月縮減至 36 個月，而處理毋需徵詢專家意見個案的時間相信可縮
減至 24 個月。  

6 .  在 2014 年，於偵委會初步考慮程序、偵委會會議及紀律研訊會
議階段的所需時間平均分別為 11 個月、 9 個月及 24 個月，平均需時
共 4 4 個月。在 20 16 年，於偵委會初步考慮程序、偵委會會議及紀律
研訊會議階段的所需時間平均分別為 17 個月、 13 個月及 2 8 個月，
平均需時共 58 個月。偵委會初步考慮程序、偵委會會議及紀律研訊
會議階段每個步驟的最新處理時間流程表載於附件。如不通過《條例

草案》，我們預計處理時間會進一步超過現時平均的 58 個月。   

處理利益衝突的機制及指引  

7 .  醫委會有既定機制處理利益衝突。《醫生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
規例》第 7( 1 )條及第 7( 2 )條訂明，偵委會委員接獲交予他們的個案
時，須就是否有利益衝突作出聲明。一般而言，如有利益衝突，便不

會參與有關個案的商議或決定。  

8 .  此外，醫委會亦透過實行其他行政措施以確保每宗投訴個案均可

被公平公正地處理，包括—  

( a )  秘書處在邀請委員參與紀律研訊時，會先向委員提供紀律研訊
的資料，包括被告人的身份及個案性質，並提醒委員考慮是否

有實際或可預見的利益衝突；以及  

( b)  紀律研訊主席會根據醫委會紀律研訊的實踐指引，在開始紀律
研訊會議前正式邀請委員申報利益，亦會詢問辯方會否就研訊

會議的組成提出反對。  

9 .  除了上述處理投訴調查及紀律研訊中出現利益衝突的措施外，新

任的醫委會委員均獲發參考文件，介紹委員的工作範疇，並特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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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常規》第 6( 1 )條有關委員利益聲明的條文 1，讓委員在執

行會務時能熟悉有關安排。  

10 .   醫委會在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的會議上，決定修訂《會議常

規》第 6 條，就委員申報利益進一步提供指引，清楚訂明委員在某些
情況下須申報利益及／或於進行討論時避席。經修訂的《會議常規》

第 6 條摘錄如下—  

 “6 .  涉及利益衝突的委員  

(1 )  醫委會或其委員會或其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如在醫

委會或其委員會或其小組委員會正予以考慮的任何

事 項 的 結 果 中 有 任 何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個 人 或 金 錢 利

益，必須在討論該事項前，向醫委會或其委員會或

其小組委員會適當地申報利益；而該委員不得就該

事項參與討論或參與作出決定。  

(2 )  醫委會或其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如按合理
和客觀標準及在知悉有關事項後，會認為他沒有或

不可以公正的態度討論該事項及／或就該事項作決

定，須在討論該事項前，向醫委會或其委員會或其

小組委員會適當地申報利益；而該委員不得就該事

項參與討論或參與作出決定。   

(3 )  在上文第 (1 )及 (2 )項所述以外的情況下，醫委會或
其委員會或其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可基於審慎考慮而

申報其利益；該委員須進一步聲明，他會以不偏不

倚的態度就有關事項進行討論及／或作出決定。  

(4 )  所有委員 (不論獲發酬金與否 )不得以法律執業者的
身 分 出 席 醫 委 會 或 其 委 員 會 或 其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會

1 《會議常規》第 6(1 )條訂明，若委員在醫委會、其委員會或其小組委員會正予以考

慮的任何事項中涉及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該委員，除非主席邀請他就有關

事項發言，必須在討論該事項前盡早向醫委會、其委員會或其小組委員會適當地作

出披露。該委員應退出參與討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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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代表任何一方在醫委會或其委員會或其小組

委員會的會議上擔任專家證人。”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一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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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偵訊委員會(偵委會)主席和副主席作初步考慮階段程序流程圖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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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求投訴人遞交宣誓書及/或聯絡投訴人獲取

其授權，繼而向相關診所/醫

院索取醫療報告/紀錄 [3 個月]

4. 向診所/醫院索取及接獲病人醫療報告/記錄
[3 個月]

5. 將所得的病人醫療報告/
記錄交予偵委會主席或副主席審

閱 [ 2 個月] ]

6.  邀請專家就被投訴醫生的個案提供意見
[4個月]

7. 專家就醫療文件提供專
家意見[2個月]

8. 將有關專家意見交予偵委會主席或副主
席審閱 [2個月] 

註 1      流程圖是偵委會主席和副主席作初步考慮階段時一般工作程序的簡化版本
註 2 偵委會主席可以在步驟 2、5 或 8 決定駁回該個案，之後個案會交予偵委會副主席審閱
註 3 偵委會副主席可以在步驟 5 或 8決定駁回該個案，之後個案會交予業外委員考慮， 若偵委會副主席不駁回該個案，個案便需要由
     步驟3起重新處理
註 4 若業外委員決定不應駁回個案，個案會再次交予偵委會主席審閱
註5  毋需徵詢專家意見的個案，處理時間可再縮減約6個月 
合共所需時間: 17個月

1. 接獲投訴

2. 將個案交予偵委會主席審閱
[ 1 個月] 註2

9. 將個案轉呈偵委會

諮詢業外
委員的意見

[ 1 個月]註 4

駁回個案，

個案完結

每年新增
個案: 500 

累積個案: 700

各階段

累積的個案:

 1 及 2 = 40 
3 及 4 = 370 

5 及 8 = 240
 6 及  7 = 50

將個案交予

偵委會副

主席審閱

[ 1 個月]
註 3

起始月

首月

第4個月 

第7個月 

第13個月 

第15個月 

第17個月 

時間表

附件

 駁回個案? 

第9個月 

駁回個案 ? 諮詢業外
委員的意見

[ 1 個月]註 4



偵委會階段程序流程圖 註1 

2. 草擬偵委會會議通知 [3 個月] (12)

3. 就偵委會會議通知的內容尋求律政司意見

[3 個月] (50) 

4. 收到律政司偵委會會議通知內容的法律意見

後，秘書處將個案交予偵委會主席或副主
席審閱[2個月] (38)

5. 向被投訴醫生發出偵委會會議通知，邀請

他向偵委會呈交書面解釋(最多可給予三個

月時間 )[3 個月] (27)

6. 預備偵委會每月召開會議的文件

[2 個月] (26) 

註1 累積個案: 153宗 (每階段的累積個案顯示在括號內)

 合共所需時間：13個月

7. 偵委會召開會議考慮是否轉呈投訴個案
進行研訊

1. 偵委會主席或副主席將個案

轉呈偵委會

8b.  進行研訊  
8a. 決定

不進行研訊，

個案完結

8c. 決定就個案索

取更多資料及

在有需要時尋求

律政司意見

起始月

第6個月 

第8個月 

第11個月 

第13個月 

時間表

第3個月 



研訊階段程序流程圖
註1

1b. 律政人員註3詳細研究有關個案及

審閱研訊通知書的擬稿[2 個月] 

2. 律政人員申請相關費用委任專家證人提供醫學

意見；秘書處徵詢律政人員意見邀請專家就個案

提供擬備專家報告的正式信件[1個月]

3. 律政人員審閱專家補充報告的擬稿[1 個月] 

4. 律政人員及秘書處準備研訊文件，及約見投

訴人及專家證人以整理證人證供及就專家

報告作最後整理[2 個月]

註 1  累積個案 : 78 宗 
註 2  若於初步偵訊時撰寫專家報告的專家拒絕為秘書處就有關投訴於研訊階段提供專家協助，秘書處需再次
邀請其他專家證人。毋需徵詢專家意見個案的時間可再縮減約6個月
註 3 :律政人員指律政司指定的律師

註 4  在現行機制下，4 名醫委會業外委員需輪流出席偵委會會議，而同一名業外委員不可在研訊階段處理同一宗他
曾於偵委會會議處理的投訴個案。由於人手不足(尤其是醫委會業外委員)，若業外委員與被投訴醫生出現利益衝

突的情況，可參與研訊的業外委員數目將會進一步減少，秘書處因而需用較長時間重新組成可出席研訊會議的委

員名單

 合共所需時間：28 個月

5. 秘書處徵詢律政人員意見後預備

模擬研訊文件[0.5 個月] 

6. 秘書處於研訊召開 10 天前向

所有人士發出研訊文件  [0.5 個月] 

研訊日

向被投訴醫

生發出研訊

通知書

4a. 組成可出席研訊會議的委員名單及排期
註 4 [20 個月] 

起始月

第3個月 

第4個月 

第5個月 

第7個月 

第27個月 

第27-28個月 

第28個月 

  時間表

1a. 秘書處就研訊邀請專家證人
[1-3個月]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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